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闽数据函〔2024〕268号

福建省数据管理局关于征集第八届数字中国

建设峰会数字福建体验区参展项目的通知
省直有关单位，各设区市数据管理部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，省属有关企业： 

    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正在积极筹备。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为充分展示近年来数字福建建设新成果，我局拟筹办数字福建体验区(以下简称体验区)，现面向全省征集参展项目，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内容

重点征集各单位围绕数字福建建设总体规划，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（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基础设施、算力基础设施、数据要素应用场景等）、数字赋能经济社会发展（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政务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文化、数字生态文明等领域应用，以及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、卫星应用等新新兴产业）、数字核心技术、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数字化建设成果、创新产品和典型应用案例。历届峰会已参展的项目无需重复申报。

二、有关要求及说明

（一）请各设区市数据管理部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负责本辖区范围的项目申报，审核把关后通过http://120.35.29.179:8083/szfjz_ds/统一填报本辖区参展项目信息。省直单位和省属企业可独立上报参展项目，通过http://120.35.29.179:8083/szfjz_sz/填报参展项目信息。参展项目须附参展项目申请表盖章扫描件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本次征集截止日期为2025年1月11日，逾期无效。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工作日的8时至18时。

（三）项目应以实际系统或实物展示为主，展示形式须可互动可体验，原则上不允许简单采用展板、海报等静态展示形式。有特殊展示需求的项目、展品和参展方案可与我局直接联系。

（四）各参展项目通过遴选后由我局统一组织展览，不设置独立展区。

联系人：郑芦俊，0591-87063132

钟文斌，0591-86303907

附件：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福建体验区参展项目

申请表

福建省数据管理局

2024年12月20日
附件
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福建体验区

参展项目申请表

	参展单位信息

	中文名称
	（加盖公章）

	英文名称
	

	地    址
	
	邮  编
	

	联 系 人
	
	职  务
	

	联系手机
	
	邮  箱
	

	单位性质
	□党政机关/事业单位         □央企/国企         □民企

□高校/科研院所             □社会团体及其他

	单位简介
	（200字以内）

包括基本情况，涉及业务领域，行业地位/水平等

	参展项目信息

	拟展示主题
	□数字基础设施      □数字化赋能       □数字核心技术

□数据要素应用      □数据安全         □其他

	参展项目名称及内容简介
	

	主要展示形式与表现手法
	（以实际系统、实物展示为主，可体验可互动，充分利用科技辅助手段进行展示）


福建省数据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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